
江苏理工学院炎培学院教育硕士研究生 2024 年度国家奖学金

评审补充细则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推进研究生综合测评的科学化、规范化，根据《江苏理

工学院研究生奖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（试行）》《江苏理工学院研究

生国家奖学金实施条例（试行）》《江苏理工学院研究生综合测评实

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，结合炎培学院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补充细则。

1.根据《江苏理工学院研究生综合测评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，研

究生综合测评（S）由基本素质（S1）、课程学习成绩（S2）、科研

创新与实践能力（S3）、文体活动与社会实践（S4）、学生工作（S5）

等构成。因此，奖学金考核的是研究生在课程、科研、思想、学生工

作等各方面的全面发展。

2.研究生在学制期限基本修业年限内可多次申请研究生国家奖

学金，但申请成果不可重复使用。当年获评国家奖学金者，不再参评

学业奖学金。

3.论文、著作类分值计算标准。

发表论文的学术期刊级别参照学校规定执行，并提供期刊所属类

别的证明材料。参评国家奖学金的学术论文，研究生必须为学生中排

名第一且江苏理工学院为第一署名单位。具体分值见表 1。

表 1 各类论文分值表（每篇）

类别 分值（第一作者） 备注



CSSCI 源刊 120

导师第一作者、研究生

第二作者分值按60%计

分

中文核心期刊 60

导师第一作者、研究生

第二作者分值按60%计

分

普通期刊 20

导师第一作者、研究生

第二作者分值按60%计

分

4.专利只有研究生排名第一（实用新型专利）或导师第一（含校

内导师、企业导师、经备案的导师团队成员）、研究生第二（发明专

利）的情况才能作为参评国奖的有效成果。

以江苏理工学院为第一署名单位的，分值按照《江苏理工学院研

究生综合测评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研〔2021〕1 号）所述的计分办

法计算；以研究生所在实习单位为第一署名单位的，在满足署名要求

的前提下，所有分值按照江苏理工学院为第一署名单位分值的 50%计

算。以研究生所在实习单位为第一署名单位的专利有效件数不超过 3

件，超过按 3 件计算。

专利在公开时已经用过同类奖项的评选，如果后续授权，则应减

去前面公开时的分值来计分。授权专利需提供授权专利证书。

5.学科竞赛类

同年度、同一类型比赛按照获得的最高奖项进行加分（国赛、省



赛、其他），非同年度的同一类型比赛按照每年度最高奖项累计计分。

获奖等级每递减一个层次，分数相应递减 50%；获奖排名每靠后一名，

分数递减 50%。

表 2 研究生学科竞赛类分值表（每项）

类别

最高奖

排名

第一

排名

第二

排名

第三

国

家

级

A类 400 200 100

B 类 200 100 50

C 类 100 50 25

D 类 50 25 12

省

级

A类 100 50 25

B 类 50 25 12

C 类 25 12 6

D 类 12 6 3

校级 A 类（“互联网+” 大学生

创新创业大赛）
15 7.5 4

校级 B类 7.5 4 2

注：参考文件“江苏理工学院研究生综合测评实施细则（试行）”

6.学校细则中获奖分值未规定院级奖励的，分数原则上按照校级

递减 50%赋分。



7.申报成果的截止时间为 2024 年 9 月 30 日（仅适用国奖评选，

其它奖项以上级有关部门文件为准）。

8.参评人提交的成果不在本细则列举范围之内的，其有效性、分

值（若有效）由学院国家奖学金评定分委员会参照《研究生手册》中

相关规定进行认定。

9.学生在参评期间有突出成果贡献的，由本人书面提出申请，学

院国家奖学金评定分委员会集体讨论认定。

10.受到学校或学院通报批评、校级处分者，取消当年国家奖学

金评选资格。

注：以上所有材料均需盖章并且时间须在评定奖学金的学期/学

年内方可生效。

炎培学院

2024 年 9月 26 日


